
- 1 -

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6〕2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研究生教育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长办公室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

育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5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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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的考核与激励机制，有效

激发广大教职工从事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平台建设的积极性与创

造性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文件所指研究生教育工作量包含研究生教育教

学工作量、研究生教研工作量和学位点建设与管理工作量三大

部分。

第二章 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量

第三条 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量是指教师在研究生培养过

程中完成的教育教学任务，计算范围包括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

量、研究生导师指导工作量以及学科竞赛指导奖励三部分，其

中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以及研究生导师指导工作量归入学校

课程供给绩效经费核算。

第四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计算公式：

，

其中，M为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；H为研究生培养方案

所列的课程课时数；K为研究生课程类型系数 1.5，国际留学生

全外语项目课程系数为 2；R为授课人数，如当年度专业最大可

授课人数小于 5，则 R按 5计算；S为标准班人数，公共课的标

准班人数 S为 20人，专业课标准班人数 S为 10人。

以课程团队方式教学的，由课程负责人根据团队成员的实

际授课情况分配工作量。

第五条 本研共选课是指研究生选修本科阶段课程。本研共

选课主要教学工作量仍由教务处核算，因研究生选修人数而增

加的工作量由研究生院按照每研究生 0.05 课时×本科课程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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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标准进行计算。

第六条 研究生导师工作量包含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指导、

读书指导、科研指导、实践指导、创作指导、思政指导、生活

指导、就业指导等工作。导师指导工作量标准如下：

硕士一年级导师指导工作量：30课时/生·学年；

硕士二年级导师指导工作量：40课时/生·学年；

硕士三年级导师指导工作量：50课时/生·学年；

其中指导国际留学生的导师工作量按上述标准 1.5倍计算。

第七条 导师指导工作量按研究生数计算。多个导师共同指

导一名研究生的，按一名研究生的基数计算，不重复计算，并

由主导师进行工作量分配。

第八条 导师指导工作量按研究生基本学制计算，延期毕业

阶段不计入导师指导工作量。

第九条 学科竞赛指导奖励是指指导研究生参加各类学科

竞赛，取得相关奖项以获得奖励。学科竞赛指导奖励参照《浙

江外国语学院大学生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发放。

第十条 教务处当年公布的 A 类学科竞赛中研究生能参赛

的项目，均按同等级别和等级认定。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

大赛项目竞赛认定为 A类竞赛。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

导委员会主办的研究生系列竞赛认定为 B类竞赛。

第三章 研究生教研工作量

第十一条 研究生教研工作量是指教师从事研究生教学研

究与建设等取得的高层次项目与成果，包括课程建设、教材建

设、案例库建设、实践平台建设、教改项目、教学成果奖等，

归入学校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核算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教研工作量计分办法参照《浙江外国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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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高层次教育教学成果和项目分类与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四章 学位点建设与管理工作量

第十三条 学位点建设与管理工作量归入学校学科专业绩

效经费核算。具体分值见下表：

序号 类别 项目 分值/年

1 基准分
学硕学位点 110

专硕学位点 80

2 奖励分 学位点 40

3
附加分

通过专项核验 50

4 通过周期性评估 50

学位点基准分中牵头学院占 20分，其它分值根据招生人数

占比进行分配，即其它分值×学院学位点招生人数/学位点招生

总人数（分）。如学位点建设与管理中未出现自命题差错、学位

论文抽查不合格等负面问题，则获得奖励分。

学位点通过专项核验与周期性评估的附加分由学位点牵头

学院根据工作贡献进行统筹分配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

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各学院参照本办法并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

各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计算细则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6年 1月 5日印发


